
法規名稱：(廢)外國留學生工作許可及聘僱管理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93 年 04 月 0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就業服務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留學生，指就讀於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及其附設

之語文教學機構，經教育部認定符合外國學生身分者。
 

第 3 條
 

外國留學生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工作，應與其所修習課程或語言有關者為

限，且不得影響我國學生工讀機會。
 

第 4 條
 

外國留學生正式入學修習科、系、所課程二學期或語言課程一年以上，成

績優良，且經就讀學校認定具下列事實之一者，始得從事工作：

一、因重大事故致其財力無法繼續維持其學業及生活，並能提出具體證明

    者。

二、就讀學校之教學研究單位須外國留學生協助參與工作者。

三、與本身修習課程有關，須從事校外實習者。

四、所從事之工作有提昇國內相關專業知識水準者。

具特殊語文專長之外國留學生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得於入學後於各大專校

院附設語文中心或外國在華文教機構附設之語文中心兼任外國語文教師，

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 5 條
 

雇主應於開始聘僱前一個月，檢具下列文件，向教育部申請核發聘僱許可

：

一、聘僱外國留學生申請書，其格式由教育部定之。

二、上、下學期或語言課程全年之成績單。但符合前條第二項者，免繳。

三、前條第一項各款之相關證明文件或特殊語文專長證明。

前項聘僱許可未核發前，雇主不得先予試用或聘僱。
 

第 6 條
 

教育部核發聘僱許可時，應副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受聘僱之外國留學生

及學校，一人限核發一份聘僱許可，有效期間自核發之日起最長為一年；

如有繼續聘僱之必要，得由雇主於期滿前一個月檢具經就讀學校或語文教

學機構出具無礙課業之證明文件，向教育部申請展延，展延期間最長為一

年。
 

第 7 條
 

外國留學生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除寒暑假外，每星期之工作時數最長

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如有畢業、退學或休學等情事，所持之聘僱許可副本

應繳回學校，並由學校報請教育部註銷。
 

第 8 條
 



外國留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經雇主或其他具名檢舉人書面報知教育部，

並查明屬實者，由教育部依本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撤銷聘僱許可：

一、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者。

二、受聘僱於為其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者。

三、從事經許可以外之工作者。

四、僱傭關係消滅者。

五、違反其他有關規定者。
 

第 9 條
 

各校應輔導校內之外國留學生工作事宜，除於其畢業、退學或休學時函報

教育部外，如於工作期間有重大違規或成績低落情事，亦應專案報由教育

部依本法第五十四條之規定撤銷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第 10 條
 

聘僱許可因可歸責於外國留學生之事由，致被撤銷者，不得再提申請。
 

第 11 條
 

雇主聘僱外國留學生，有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依本法之規定處理：

一、聘僱或留用未經許可或聘僱許可失效之外國留學生。

二、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留學生為他人工作。

三、未經許可聘僱或留用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留學生。

四、指派所聘僱之外國留學生從事申請許可以外之工作。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